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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 警 示 
第 30 期 

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2021 年 12 月 30日 

 
北京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14 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元旦、春节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净化节日风气，巩固拓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北京市纪委监委对近期查处

的 1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 

1.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处（市政设施建设协调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崔宣等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违

规收受礼品问题。2021年 4月 28日晚，崔宣带领管廊处全体干部接受某

公司宴请，用餐花费人民币 2503元。用餐期间，崔宣等人收受该公司人

员赠送的茶叶，相关费用均由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承担。崔宣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其他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2.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团委干部刘晓旸弄虚作假、虚构用餐名目，以

虚增用餐人数方式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4月，刘

晓旸多次吃喝，虚构“志愿服务”“篮球赛”等名目公款报销餐费。2019

年 3月至 2021年 4月，刘晓旸多次违规报销团委活动用餐费用，多次以

虚增用餐人数方式超标准报销误餐费用。上述违规公款报销餐费累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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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2.1万余元。刘晓旸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3.京能集团下属漳山发电公司总会计师、工会主席李兴平违规收受

礼品问题。李兴平分别于 2020年春节、中秋节，2021年春节前，收受某

银行支行（漳山发电公司在该支行开设对公账户）行长赠送的“鼠年压

岁金”、手链、“牛年压岁金”等礼品。李兴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

所得予以收缴。 

4.通州区张家湾镇原副镇长高龙川对“大棚房”清理整治腾退土地

管控不力，致使土地被非法占用问题。2020 年 3 月至 8 月，高龙川在任

张家湾镇副镇长，分管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和镇集体土地联营公司北京

漕运城投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漕运城投公司”）工作期间，不

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对漕运城投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大棚房”清理

整治腾退土地管控不力，对相关工作审核把关不严，将位于张家湾镇小

耕垡村的“大棚房”清理整治腾退土地出租给某仓储公司；在项目施工

过程中，对已发现的该仓储公司非法占用土地行为，未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纠正、制止，致使出现新生在施违法建设，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高

龙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科科长金海涛违规换发燃气经营许可

证问题。2020 年 7 月，金海涛未按照《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等相关要

求审核换发许可证需提交的各项材料，仅根据有关机构出具的综合评价

报告，审批同意向北京兴农液化气有限公司换发 2020年《燃气经营许可

证》。该公司据此开展燃气经营活动，并违规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和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造成不良影响。金海涛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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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丰台区丰贸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云分公司原经理高连山违规

报销费用问题。2011年 3月至 2011年 12月，2012年 12月至 2017年 12

月，高连山在担任北京博兰特食品工贸集团长辛店商贸中心、丰贸公司

长云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使用公司资金违规

为其本人支付供热采暖费，金额共计人民币 12432 元。2021 年 9 月，高

连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丽娜、原副总经

理左中柱、原行政办公室主任邹晓荣公车私用、私车公养问题。孙丽娜

在 2015年至 2016年间，使用公车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事项累计 20余

次，且用公车加油卡为该车加油 6300余元；左中柱在 2013年 2月至 2014

年 10 月间，使用公车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事项累计 10 余次，且用公

车加油卡为该车加油 4600 余元；邹晓荣在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

间，利用管理车辆和加油卡的职务便利，将公车加油卡占为己有，并赠

送他人使用，累计消费人民币 13981.03 元。2021 年 10 月，孙丽娜、邹

晓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左中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昌平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张海英违规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为其亲属提供的体检问题。2020年 12月，张海英在负责昌平

区住建委干部职工年度体检工作过程中，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为其亲属安

排的价值共计人民币 4088元的体检活动。2021年 6月，经昌平区纪委常

委会研究并报昌平区委批准，给予张海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

予以收缴。 

9.昌平区环境监察支队回龙观分队负责人、三级主任科员路欣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9年至 2020年，路欣在担任昌平区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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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分队负责人期间，于国庆节、春节前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给予

的超市购物卡共 6张，共计人民币 6000元。2021年 8月，昌平区纪委决

定，给予路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10.昌平区生态环境局原一级调研员王启仓（已退休）借主题党日活

动为名变相公款旅游问题。2019 年 6 月，王启仓在担任昌平区生态环境

局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期间，经其审批同意，昌平区生态环境局

机关第四党支部组织 22 名党员到密云区白乙化烈士纪念馆开展“七一”

主题党日活动，并参观游览清凉谷景区，该景区门票花费共计人民币 1100

元。2021年 11月，经昌平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昌平区委批准，给予王

启仓党内警告处分。 

11.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原党支部委员陈玉柱、原村委会委员李

建良 2 人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9年 9 月，在未经村“两委”会议和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该村决定给村“两委”成员发放补贴，

陈玉柱、李建良未提出异议，且每人领取 4000元。此外，陈玉柱、李建

良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2021 年 8 月，陈玉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李建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2.平谷区大华山镇西峪村原党支部书记梁自启公款购买赠送礼品、

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问题。2013年 3月至 2018年 3月，梁自启使用

村集体资金 93715元，购买樱桃送礼以及宴请招待他人。2008年至 2017

年，村委会公车大部分由梁自启个人使用，除用于办理村集体事务外，

还存在公车私用行为。此外，梁自启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2021年 11月，

梁自启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13.北京锦绣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刘东革超标准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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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问题。2017年 6月至 2017年 8月，刘东革超标准报销差旅费 399

元。此外，刘东革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2021年 10月，刘东革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14.北京豪特酿酒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姚宇航违规操办满月酒问

题。2020年 12月，姚宇航在操办其女儿满月酒时，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违

规收取 20名管理对象礼金 5200元。2021年 11月，姚宇航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上述通报的“四风”问题案例均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后，有的甚至隐

形变异，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代表，均已受到严肃查处。

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汲取教训，引以为戒，深刻认识“四风”问

题和腐败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的关系，时刻警觉由风及腐的现实风险和

严重危害，做到严守规矩、不逾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 

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持续抓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严格落实中办国

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做好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

求，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八次全会部署，坚持从政治上把握作风问题，

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不折不扣地履行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全面从严、

毫不松懈地一体推进惩治腐败和纠治“四风”工作。要认真对照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市纪委监委通报曝光的典型案例，加强教育提醒，早敲常

敲“警钟”。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作为检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严守纪律要求；领导干部

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转作风树新风，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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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自觉抵制餐饮浪费、铺张奢侈行为，严格家教家风。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起抓，在严明纪律规矩上

持续发力，针对节日期间易发的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使

用公车、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餐饮浪费等问题，强化监督检查，

对顶风违纪、屡教不改、情节恶劣的坚决严肃惩治，及时通报曝光；紧

盯“四风”新动向，注意纠治快递送礼、收送电子红包、“不吃公款吃老

板”等隐形变异行为，严防“节日腐败”。要聚焦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应急处置、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坚决纠治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持“三不”一

体推进，把查处问题、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贯通起来，把严格教育、严

格管理、严格监督、严肃惩处有机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做好纠“四风”

树新风各项工作，大力弘扬新风正气，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

持续好转，以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助力推动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来源：清风北京】 


